
新型冠狀病毒致嚴重呼吸系統病感染控制措施重點 ━ 中醫診所 

本文主要描述中醫診所於新型冠狀病毒致嚴重呼吸系統病之感染控制要點。因應新型冠

狀病毒致嚴重呼吸系統病的資訊不斷更新，此指引或會有所修訂。請留意衞生防護中心

的公佈。 

要點如下： 

1. 適當保存病人的病歷和職員輪值表，當發現高傳染性風險的個案時，可方便進

行聯絡及追蹤。(參閱附錄甲之第11項)

2. 感染控制預防措施

2.1 員工 

2.1.1 如果員工曾經在未有防護裝備的情況下接觸新型冠狀病毒致嚴重呼

吸系統病的患者，則應避免在診所輪值。 

2.1.2 員工在診所範圍內必須配戴外科口罩。曾為疑似新型冠狀病毒致嚴

重呼吸系統病患者診治的工作人員則需配戴Ｎ９５呼吸器(於分流

站工作的工作人員可根據風險評估而配戴外科口罩)。 

2.1.3 接觸每位病人後，員工必須更換手套、保護衣和洗手，有需要時要

更換口罩或工作服。 

2.1.4 保護衣只可在診所範圍內穿著。 

2.2  病人 

2.2.1 指示病人在診所範圍內配戴口罩，尤其是發熱或有呼吸道感染徵狀

的病人。 

2.2.2 將病人分流(如附錄甲) 。 被評定為帶有高傳染性風險的病人必須

配戴外科口罩並盡快轉介至急症室。在等候轉介時，安置病人於指

定房間內。 

2.3 環境控制  

帶有高傳染性風險的病人應隔離於指定的房間內。隔離房間應保持簡潔，

房間內所有物品需妥善覆蓋。當病人轉介後應以1比49稀釋家用漂白水

（把一份5.25%漂白水與49份清水混和）清潔及消毒(金屬表面用70%酒

精)。  

3. 發現疑似或確診新型冠狀病毒致嚴重呼吸系統病的感染控制措施

盡快以1比49稀釋家用漂白水(金屬表面用70%酒精)消毒受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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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中醫診所對新型冠狀病毒致嚴重呼吸系統病實施之診症流程表  

附錄甲 

 

 

登記  

 量度體温  

 如發現發燒 / 呼吸道感染 

    徵狀，要求病人戴上口罩 

 

 

 

若病人出現發燒 

 優先診症 

 

 

 

 

 

 

 

 

 

 

 

 

 

 

 

 

 

 

 

 

 

 

如果高度懷疑病人感染新型冠狀病

毒致嚴重呼吸系統病，例如出現以

下情況：  

 急性呼吸道病徵，表現為發

燒(超過38℃)、咳嗽及/或喉

痛，或 

 肺炎，及 

 病史顯示以下其中一項：  

 病發前十天曾到訪受影響

地區沙特阿拉伯王國 /卡

塔爾，或 

 病發前十天曾接觸以下人

士：  

 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致

嚴重呼吸系統病患

者，或  

 有發燒及呼吸道病徵

者，同時該患者在病

發前十天曾到訪受影

響地區  

保留病人紀錄 

 保留曾經與病人在候診大堂

等候的病人及陪伴人士的資

料及聯絡電話，並在獲得他們

同意後將有關資料呈報衞生

署衞生防護中心 

消毒程序  

 在診治下一位病人前，將診所内可

能受污染的地方和物品徹底進行

消毒 

 

 召喚救護車轉送病人至急症室，並

知會救護車召喚處及急症室有關

病人的情況 

備註：  

盡量在接待處放置以下設備供病人使用：  

- 洗手設備或含有酒精成份的手部消毒劑 

- 紙巾  

- 腳踏式垃圾箱 

 


